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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女士:

有關優化野豬管理的事宜

貴秘書處於 2019 年 1 月 29 日就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

月 28 日會議上通過有關優化野豬管理的議案致函環境局局長。我

獲授權現回覆如下。

現時香港共有兩隊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的野豬符獵隊，隊

員須在獲得漁農自然護理署(漁護署)根據〈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〉

(第 170 章)發出的特別許可證及警務處發出的槍械牌照後，方

可進行符獵野豬行動。在現行機制下，警方、地區民政事務處或

漁護署在接獲居民投訴及證實有野豬滋擾後，而採用的防範及其

他措施都不奏效時，才會考慮通知野豬符獵隊安排符獵野豬，務

求盡量減低野豬出沒對人身安全或財產所造成的威脅。為更有效

控制本地野豬的數目及減少野豬與市民的街突，漁護署對管理野

豬的策略和措施曾進行全面檢討，並決定自 2017 年起暫停安排野

豬符獵隊進行符獵行動。經最近的詳細檢討後，基於公眾安全及

其他考慮 ， ì，魚護署現時沒有計劃恢復採用民間才守獵隊進行符獵野

豬行動。

為更安全及有效處理野豬造成的滋擾，政府會採取多管齊

下的管理策略，包括控制野豬滋擾、減少吸引野豬的食物誘因、

教育公眾停止候飼，並定期就管理策略的成效進行檢討 。 j魚護署

自 2017 年起，以捕捉及避孕/搬遷先導計劃處理野豬的滋擾。在

這計劃下，漁護署會捕捉造成滋擾的野豬，並為其進行避孕或絕

育處理，及將牠們搬遷到偏遠的郊野地方以即時緩解滋擾。此外，

我們亦會人道處理個別可能對公眾安全構成危險的野豬，以保障

公眾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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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護署已於 2017 年初成立專責小組處理野豬滋擾問題，小

組由 6 人組成，包括 1 名林務主任、 2 名二級農林督察、 3 名農林

助理員。為更有效處理野豬的滋擾，漁護署會調配更多資源和人

手處理野豬問題，包括加強捕捉及避孕/搬遷計劃的力度，以減少

野豬造成的滋擾。

環境保護署署長

J久少花i
(吳妙花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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